2010年哈工大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复试工作安排
1、 复试工作组织与管理
哈尔滨工业大学MPA复试工作由MPA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 MPA教育中心组织执行，监察组对复试工作进行全程监查。
复试工作监察小组：

组长：王要武
组员：孟炎，李春华
复试工作秘书：赵悦   联系电话：0451-86417775
二、资格审查、时间及名单

   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，参加复试考生必须通过资格审查。MPA中心定于2010年4月2日下午1：30——4：00进行复试前资格审查。请考生携带本人报名资格审查表，准考证，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哈工大科学园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大楼145室（MPA教育中心）参加复试前的资格审查。名单见附件
三、复试时间、内容及地点

    复试时间定于2010年4月3日上午8：30开始，地点在哈工大科学园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大楼，只有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。
四、复试内容

   复试由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组成。复试成绩总分为100分，其中政治笔试 50分，面试中综合素质45分，外语听力及口语水平考核5分。
   笔试主要是考察考生对时事政治知识的掌握与理解，测试内容主要是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与2009年国内外时事。

   面试主要测试与考评考生的表达与反应能力、管理素质及工作业绩、分析判断能力及其他知识的掌握以及外语听力及口语水平。每个考生面试时间为十分钟。
四、复试程序

参加复试考生请于2010年4月3日上午8：30--9：30在科学园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大楼指定教室进行政治笔试。9：40开始分组面试。考生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按照分组名单先后顺序进行面试。
面试小组由五位教师组成，对每位考生的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分别独立评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。算出平均分为考生的小组得分，最后对考生的小组内得分再按《处理MPA各面试小组评分差异的方法》进行处理，形成考生最终实际得分。
五、录取

    MPA考生的最后成绩为联考成绩与复试成绩之和，录取时按考生最后成绩排序，由高向低顺序录取。
六、其他

参加复试考生的成绩汇总在哈工大管理学院网上公布。
附：MPA复试名单

	序号
	姓名

	1
	刘鹏宇

	2
	李曼曼

	3
	王丽娜

	4
	高海洋

	5
	姜珊

	6
	刘通

	7
	郁明星

	8
	郭荔莉

	9
	王艳雪

	10
	孙慧

	11
	程帅

	12
	赵乐园

	13
	荣家莹

	14
	王雨

	15
	张伟

	16
	赵芳

	17
	王妍

	18
	吴达

	19
	刘美多

	20
	王鹏

	21
	靳慧莹

	22
	遇婧

	23
	吴寒


